
國立政治大學法律學系博士候選人論文發表會舉行辦法 
77 年 4 月 1 日公布 

78 年 6 月 12 日系所務會議修正公布 

80 年 4 月 29 日系所務會議修正公布 

85 年 10 月 7 日系所務會議修正公布 

91 年 4 月 29 日系所務會議修正公布 

97 年 5 月 5 日院系務會議修正公布 

 

第一條  為嚴格要求論文之寫作及提昇學術研究水準，特舉辦博士論

文發表會。 

 
第二條  申請論文口試之博士候選人，應於口試日三個月前將論文八

冊繳至本系，由本系邀請學者專家舉行論文發表會，並將論

文送交本系專任教師自由閱覽。 

論文發表時，由系主任遴聘學者五人組成委員會評審之，至

少含指導教授所屬中心專任教師二名（含指導教授）。 

委員會應對申請人為及格或不及格之評定，並提出改進建

議。 

前項評審結果確定為不及格者，申請人得於二個月內經修改

論文後，再次申請舉辦論文發表會。 

論文發表會未經評定為及格或未確實改進者，不得申請論文

口試。 

 

第三條  參加論文發表會之本校教師及校外與論文有關之學者專

家，均由本系具函邀請。博士候選人經指導教授同意後亦得

建議邀請人員之名單。 

 

第四條  博士班所有在校同學均應出席論文發表會。 

 

第五條  本辦法未盡事宜，依本校教務規章辦理。 

 

第六條  本辦法自公布日施行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